　经济合同仲裁费和鉴证费收费标准及其收入使用范围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仲裁条例》和有关管理经济合同的规定，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收取仲裁费和鉴证费的标准及其使用范围作如下规定：
一、仲裁费和鉴证费收费标准

　　　　　　　　　　　　　　　　　　　　　　　　　　　　　　　　　　　　　　　　　　　　　　　　　　　　　　　　　　　　　　　　　　　　　　　　　　　（一）仲裁费包括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案件受理费按下列标准收取：

　　1．争议金额在十万元以下的收取5‰，最低不少于二十元；

　　2．争议金额在十万元至五十万元的，收取五百元并加收超过十万元部分的4‰；

　　3．争议金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收取二千一百元并加收超过五十万元部分的3‰，但最高不得超过一万元。

　　争议金额一般以申诉人请求的数额为准，其请求数额与实际数额如有出入，以实际数额为准。

　　案件处理费按实际开支收取。

　　（二）鉴证费按下列标准收取，由当事人双方各负担一半。

　　1．购销、订货、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收取价款或工程造价的万分之二；

　　2．加工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科技协作合同及其他经济合同收取价款或酬金的1‰。

上述各类经济合同鉴证费最高收取三千元，最低收取二元。

　　二、案件受理费由申诉人预交。案件处理费由申诉人或被诉人垫付。案件处理终结，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均由败诉人承担；当事人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按比例分担。

当事人交纳案件受理费确实有困难的，由本人申请，经仲裁委员会批准，可以适当减免。

　　三、仲裁费的支出，企业单位从税后留利或利润留成中支付；事业、行政单位从预算外资金或经费包干结余中支付。鉴证费的支出，企业单位从企业管理费中支付；事业、行政单位从经费预算中支付。

　　四、案件受理费和鉴证费在开支项目上统称“合同管理业务费”，主要用于合同管理的公用经费开支补助，包括：

　　1．专业设备购置费；

　　2．文书表册印制费；

　　3．仲裁审理办案费；

　　4．资料费、宣传教育费；

　　5．其他费用，如学术研究、经验交流和专业会议费等。

　　五、仲裁费和鉴证费属于国家“规费”。实行“以收抵支，结余上缴财政”的管理办法。为简化结算手续，仲裁费和鉴证费也可以实行固定比例或定额上交财政的管理办法，具体上缴办法，由省级财政部门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定。

为了解决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全国性的业务指导、宣传、培训干部和专业会议需要开支的费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每半年从县（市）、市辖区、省辖市（地区、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收取的仲裁费和鉴证费的总额中提取10‰，以其中的30‰上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要加强对仲裁费和鉴证费的管理，严格审批手续，专款专用，节约开支。要认真执行财政制度，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并接受同级财政部门的监督。年度收支计划和决算应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查核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汇总的年度收支决策，于下年度二月底前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二份。

